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协议（范本）
甲方：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乙方：姓名                 所在单位:                      
丙方：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关于鼓励和规范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实施办法》，乙方与丙方对甲方制定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关于鼓励和规范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实施办法》内容均已全部知晓并予理解和接受，甲乙丙三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签订本协议。
一、创新创业期限
创新创业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二、创新创业方式：□在岗创业   □离岗创业
三、创新创业期间约定事项
1. 权利义务：

2. 权益归属：

3. 收益分配：

4. 保密事项：

5. 其他事项：

四、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应遵守国家法律规定，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甲方和丙方的各项相关规章制度。
（二）甲方保留乙方离岗期间的人事关系，聘用合同暂停履行。甲方将乙方在职创办企业和离岗创业情况进行公示。
（三）乙方发生违纪情形时，由丙方认定相关事实，甲方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依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进行处理。乙方与甲方或丙方发生纠纷时，按有关规定或途径解决。
（四）乙方与在岗人员同等享有参加职称评定、岗位等级晋升的权利，从事本专业工作取得的科技成果和业绩，可作为职称评定、岗位等级晋升等方面的依据。
（五）乙方需要使用甲方持有的科技成果的，按照甲方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及专利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五、福利待遇
（一）乙方在岗创业期间完成岗位目标任务的基础上福利待遇保持不变；离岗创业期间停发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及各项福利待遇。
（二）甲方按规定为乙方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个人缴费部分由乙方承担，乙方应按年度预交至学校计划财务处，缴费基数按学校同类在岗专业技术人员工资收入水平确定。
（三）乙方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离岗期间作为学校工作年限并连续计算工龄。
（四）丙方依法为乙方缴纳工伤保险费用。发生工伤、工亡的，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在岗创业期间由甲方或丙方按照工伤工亡发生事由为乙方办理认定及补偿事宜，离岗期间由丙方办理。
六、考核及结果使用
（一）乙方应每年12月底向学校按规定报告当年创业进展情况，并参加甲方的年度考核，年度考核意见丙方出具，年度考核结果存入乙方本人档案。
（二）有以下情形的，年度考核应视为不合格：乙方未按年度预交各类社会保险的个人缴费，经催缴后仍未缴纳的；未按照自然年度向甲方报告创业进展情况的。
（三）乙方在思想政治、师德师风等方面不符合相关规定或未能完成岗位任务，即为考核不合格，甲方有权予以解聘。
（四）离岗期间或离岗期满，乙方返回单位工作的，甲方将其聘用在相应专业技术等级岗位上工作，同时恢复履行聘用合同；乙方逾期不返回单位工作的，甲方按规定解除聘用合同及人事关系，同时移交人事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
七、协议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一）本协议期满，乙方应提前30日向甲方递交离岗终止申请，并提供离岗期间考核、奖惩及工作情况相关证明材料。将续订或终止本协议的意向以书面方式通知甲方。
（二）本协议履行期间申请返回学校工作的，人力资源部及二级单位审核其离岗创业期间的情况，协助本人积极参与校内岗位聘用、办理返岗手续，根据新聘岗位情况恢复工资待遇。
（三）三方协商后需续订本协议的，应期满前办理续订手续。
（四）三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终止）本协议。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协议终止：
1. 协议期满的；	
2. 甲乙双方约定的协议终止条件出现的；
3. 法律、法规、制度规定的其他情形。
八、违反协议的责任
甲乙丙三方任何一方违反法律、法规或本协议的约定解除（终止）本协议，造成经济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九、争议处理
甲乙丙三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一致的，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应友好协商确定，订立书面补充协议。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法律、法规和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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